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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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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朱峰、陈苏华、吴志强、周永林、黄在宇、陶书中、姚传伟、龚建锋、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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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健康食堂（餐厅）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营养健康食堂（餐厅）的基本要求、组织管理、人员管理、宣传教育、饮食管理、供

餐服务、应急处置和满意度测评。

本文件适用于学校、机关、医院、园区、酒店等单位营养健康食堂（餐厅）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应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WS 103 学生营养餐生产企业卫生规范

WS/T 476 营养名词术语

WS/T 578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SB/T 10474 餐饮业营养配餐技术要求

SB/T 10732 营养师岗位技能要求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告[2018]第 12 号）

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南（国卫办食品函〔2020〕975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营养 nutrition

人体从外界环境摄取实食物，经过消化、吸收和代谢，利用其有益物质，供给能量，构成和更新身

体组织，以及调节生理功能的全过程。

[来源：WS/T 476—2015，2.1]

3.2

健康食堂（餐厅） healthy canteen(restaurant)

将“健康饮食”观念贯穿食堂（餐厅）经营管理全过程，通过食品安全管理、合理膳食搭配、健康

知识宣教以及信息采集分析等管理模式，实现以培养健康膳食理念、促进健康、预防疾病为目的的集体

就餐食堂（餐厅）。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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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menu

显示餐饮食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品种名称、计 量、价格等）的说明物，包括纸质版、电子版等

多种形式。

3.4

分餐 separate dining

在用餐过程中，实现餐具、菜（饮）品等的不交叉、无混用的餐饮方式。

3.5

餐饮食品营养标识 food nutrition label

展示餐饮食品有关营养成分信息的说明，包括文字、图像、图形等形式。

4 基本要求

相关食堂（餐厅）按照附录A要求提出申请，符合本文件规定且经过评估合格后，可成为江苏省建

设营养健康食堂（餐厅），其基本要求应满足：

——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连续 3 年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连续 2 年未受过食品安全相关的行政处罚；

——配备有资质的专（兼）职营养指导人员；

——开展形式多样的营养健康知识宣传活动，营造营养健康氛围；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南》（国卫办食品函〔2020〕975 号）对所

提供的餐饮食品进行营养标示；餐厅提供自制饮料或甜品时，应当标示添加糖含量；

——提供学生营养餐的食堂（餐厅）卫生条件应符合 WS 103 要求；

——建立防范和抵制食物浪费制度，并采取措施予以落实；

——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禁止非法食用、交易野生动物，落实卫生防疫相关规定和要求；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垃圾分类；

——室内全面禁烟，设置禁止吸烟标识；

——营养健康食堂应设立“营养健康角”，摆放测量身高、体重、血压等自测设备和工具，张贴自

测自评方法，定期对设备和工具进行维护。

5 组织管理

5.1 管理机制

5.1.1 应设立由单位领导、后勤、工会和食堂管理等人员组成的营养健康管理委员会，并为营养健康

食堂建设提供人员、资金等支持。鼓励单位主要领导担任营养健康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

5.1.2 应设立由餐厅负责人承担主体责任的营养健康餐厅建设工作组，编制和实施年度营养健康餐厅

建设与运行计划。

5.1.3 应将营养健康餐厅建设列入管理目标，配备场地、设施、人员、技术、资金等支撑条件。

5.1.4 应制定建设和运行营养餐厅所需的组织管理细则、营养健康相关工作和岗位责任制度、监督管

理制度等，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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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应围绕合理膳食和减盐、减油、减糖(“三减”)制定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明确营养健康食堂

工作的组织管理、人员管理、宣传教育、饮食管理、供餐服务、应急处置、满意度测评等具体事宜，并

开展自查。

5.2 制度建设

5.2.1 各项管理制度完备，包括但不限于:

——从业人员培训管理制度；

——食品安全自查制度；

——原辅料进货查验制度；

——场所及设施设备(如卫生间、空调及通风设施、制冰机等)定期清洗消毒、维护、校验制度；

——食品原料及成品留样制度；

——餐厨废弃物处置制度；

——病媒生物防治制度；

——烹饪过程控制要求；

——盐油糖（包括含盐油糖的各种调味品）使用登记制度，并进行人均消费量统计；

——食品安全事故处置预案。

5.2.2 定期修订完善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及时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并督促其落实。

5.2.3 依据本文件的要求，对营养健康食堂（餐厅）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记录分类进行归档。

6 人员管理

6.1 人员配备

6.1.1 食堂（餐厅）应配有食堂（项目）经理、会计(内勤)、专职或兼职食育督导员、营养健康经理

人、食堂（餐厅）信息化管理员、营养健康管理师、营养配餐员、食品安全管理员、物资采购员、库管

员、厨师长、厨师、切配、洗消、服务人员等。

6.1.2 中、西式烹调师，中、西式面点师，食育督导员、营养健康经理人、食堂（餐厅）信息化管理

员、营养健康管理师、营养配餐员、食品安全管理员等应具备相应从业资质，符合 SB/T 10732 的要求。

6.1.3 从业人员应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并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必要时应进行临时

健康检查。患有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机关健康食堂工作。

6.2 管理要求

6.2.1 应实行每日晨检制度，食品安全管理员应做好检查记录，发现有发热、腹泻、咽部炎症等病症

及皮肤有伤口或感染的从业人员，暂停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待查明原因并将有碍食品安全的

疾病治愈后方可重新上岗。

6.2.2 应建立从业人员基础档案，档案内容包括员工基本信息、培训合格证明、健康体检证明等，属

于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员工的健康证明应按要求进行公示。

6.2.3 从业人员应熟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并能向就餐者提供合理膳食搭配建议。

6.2.4 营养健康管理师应当具备为不同人群提供营养配餐和管理的能力，指导采购、配料、加工和营

养标示，制定菜单和菜品制作标准，开展营养健康教育，指导服务人员帮助消费者合理选餐。

6.2.5 应当定期组织食堂（餐厅）负责人、营养健康管理师、厨师和服务人员等进行营养健康知识和

防控传染病技能培训。食堂（餐厅）负责人和营养健康管理师应重点接受食品安全、营养健康知识、卫

生防疫知识、食物采购、储藏、烹饪以及“三减”等方面的培训，每年度应不少于 16 学时；厨师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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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低盐、低油、低糖菜品制作技能培训，服务人员应接受菜品营养知识及服务礼仪培训，每年度应不少

于 20 学时。

6.3 行为规范

6.3.1 食堂（餐厅）从业人员应当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不得佩戴首饰。

6.3.2 食品处理区内的从业人员不宜化妆，应戴清洁的工作帽，工作帽能将头发全部遮盖住。

6.3.3 进入食品处理区前应洗手消毒、更换工作服，离开食品处理区应更换工作服。

6.3.4 工作服应定期更换、保持清洁。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操作人员的工作服应每日更换。

6.3.5 专间工作人员应佩戴口罩、手套，保持手部及手套清洁。

6.3.6 不得有面对食品打喷嚏、咳嗽及其他有碍食品卫生的行为，不得在餐饮服务场所内吸烟。

7 宣传教育

应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合理膳食、“三减”、营养相关慢性病防治、传染病防控、节约粮食等政策和

科普知识，营造营养健康的就餐氛围。包括：

——宣传《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

——在食堂（餐厅）或附近场所提供可以自由取阅的营养和膳食指导宣传材料，并及时更新内容。

——应以食堂（餐厅）为主体组织举办膳食营养相关宣传活动，包括营养健康科普讲座、知识问答

和厨艺大赛等形式，每年度不少于 2 次。

——设立消费者反馈信箱，接收消费者监督；

——餐厅应设专门的途径宣传营养健康知识、文明用餐，充分利用菜单、餐具包装、订餐卡等进行

宣传。

8 饮食管理

8.1 食材采购与贮存

8.1.1 应与供应商签定食品安全责任书，采购时查验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或经营许可证、产品合

格证明文件等。

8.1.2 物资入库前，应由食堂负责人、厨师长、保管员三方现场验货，签字确认。

8.1.3 验收合格后的物资应分区、分架、分类、离墙、离地存放，做好登记，摆放整齐。

8.1.4 采购的冷冻(藏)食品应及时冷冻(藏)，宜使用食品箱加盖覆膜，不宜堆积、挤压食品。冷冻(藏)

食品前宜分隔，避免使用时反复解冻、冷冻。

8.1.5 根据食品贮存条件，设置相应的食品库房或存放场所，必要时设置冷冻库、冷藏库，冻库温度

应低于-18℃，保鲜库温度应在 O℃ - 8℃。

8.1.6 库房应由专人管理，其他人员不应私自进入或动用库房内的物品。

8.1.7 库房内应通风、防潮、防腐、防尘、防鼠，保持室内干燥整洁。

8.1.8 出库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库房管理人员应严格按照需求进行出库并记录。

8.2 配餐和烹饪

8.2.1 食物种类应当符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要求。每一餐食谱中应当提供至少 3 类食物（不

包括调味品和植物油），同类食物之间可进行品种互换。食谱中提供食物类别及品种要求：

——谷薯杂豆类：每周应当至少 5种，注意粗细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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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水果类：每周应当至少 10 种新鲜蔬菜，兼顾不同品种，深色蔬菜宜占蔬菜总量一半以上；

鼓励提供水果；

——水产禽畜蛋类：每周应当至少 5 种，鼓励优选水产类、蛋类和禽类，畜肉类应当以瘦肉为主。；

——奶及大豆类：每周应当至少 5种；

——植物油：使用多种植物油。不用或少用氢化植物油，如使用应当进行公示。

8.2.2 食物烹饪方法应当符合营养健康原则。烹饪和加工环节，鼓励优先采用减少营养成分损失和保

持自然风味的食物烹饪方法，少用炸、煎、熏、烤等烹饪方法。鼓励创新开发健康烹饪方法，在保持菜

品风味特色的基础上尽量减少盐、油、糖（包括含盐油糖的各种调味品）的用量。

8.2.3 菜单和菜品设计符合“能量平衡、营养均衡”原则，并逐步实行标准化。

8.2.4 鼓励不断创新改良菜品，对于低盐、低脂菜品进行醒目标示，增加菜单中低盐、低脂菜品比例。

8.2.5 应制定合理膳食营养配餐计划。提供套餐或份饭的食堂（餐厅），一周内食谱尽量不重复。鼓

励食堂（餐厅）参考季节气候天气、本单位职工劳动强度、年龄性别结构等提供标准化套餐以满足其一

餐能量和主要营养素需求。

8.2.6 鼓励食堂（餐厅）使用智能化系统，指导配餐和用餐。

8.3 菜肴营养控制

8.3.1 控制供餐的油盐用量，逐步减少菜肴的油、盐用量。低盐菜肴占菜品总量 30%以上，少油菜肴

占菜品总量 30%以上。

8.3.2 多采用蒸、煮、炖等烹饪方法，少用油炸、煎、烟熏等烹饪方法，减少盐腌制、腊制、动物油

脂类食物,油炸、盐腌、烟熏菜肴不超过菜品总量的 20%；避免过多的能量、盐、脂肪，特别是饱和脂

肪等的过量摄入。

8.3.3 凉拌蔬菜不提前用盐腌制，炒菜起锅时再加咸味调味品。

8.3.4 炖汤、炖肉时去掉浮油，减少需要过油处理的菜肴，盛盘时先控去多余的油。

8.3.5 不在豆浆和粥汤等加糖，就餐者有要求时可自行添加。

8.3.6 供餐食物种类应多样化，每餐应提供不少于 12 种不同类型的食物，每周不少于 25 种不同类型

的食物，应包括谷薯类、蔬菜类、鱼肉蛋豆类等食物，深色蔬菜种类占蔬菜的 1/2 以上。主食品种达到

2种以上，每餐供应 1 种以上杂粮。

8.3.7 应提供可以选择大小份的主食及菜肴，套餐提供多种拼菜选择，供就餐者自由选择。

8.3.8 应增加新鲜水果、奶类供应，避免高脂、高糖和碳酸饮料的供应。

8.3.9 可根据不同人群的健康需要，主动提供特殊需要人群膳食（如低能量、低脂肪、低钠盐、低 GI、

低嘌呤等膳食），制定适合不同年龄、性别、生理状况人群的营养配餐食谱。

8.3.10 其他营养配餐可参考 SB/T 10474-2008 相关要求。

8.4 食品留样

8.4.1 应建立食品原料及成品留样制度，每餐的食品原料及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均需留样。

8.4.2 每种食品原料及成品留样量应当满足检验需要，不得少于国家规定的留样标准，由专柜冷藏或

冷冻保存 48 小时以上，并记录留样食品名称、留样量、留样时间、留样人员等。

8.4.3 冷藏温度应控制在 0～8℃，冷冻温度应低于-12℃。

8.4.4 食品留样冷藏专柜应定期清理，并做好清理记录。

8.5 清洗消毒保洁

8.5.1 食堂（餐厅）、餐用具清洗消毒保洁应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要求。

8.5.2 食堂（餐厅）、餐用具清洗消毒应建立相关制度并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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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食堂（餐厅）、餐用具的清洗、消毒、保洁设备设施应运转正常，并有维护记录。

8.6 餐厨垃圾处理

8.6.1 餐厨垃圾应分类存放于标识清楚、密闭的容器中，并日产日清。

8.6.2 餐厨垃圾应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并做好餐厨垃圾处置台账。

8.6.3 其他要求应符合《江苏省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的要求。

9 供餐服务

9.1 采用分餐制供餐。自由取餐的食堂（餐厅）应当为每道菜品配备公筷、公勺或公夹。提供桌餐服

务的食堂（餐厅）应当配备公筷、公勺等分餐工具，并引导用餐人员使用。

9.2 采用消费者点餐方式的食堂（餐厅），服务员应当给出合理点餐建议、主动介绍菜品营养特点，

推荐低盐、低脂、低糖菜品，引导消费者实施光盘行动，不酗酒。

9.3 应当主动销售小份或者半份菜品、经济型套餐等。

9.4 应当提供免费白开水或直饮水。

9.5 配备洗手、消毒设施或用品。

9.6 座位间保持一定距离，避免高密度聚集用餐。

10 应急处置

10.1 应建立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机制，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10.2 应制订详细的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明确突发情况下的应急措施，细化事故信息报告、人员救

治、危害控制、事故调查、善后处理、舆情应对等具体工作方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10.3 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后，食堂（餐厅）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按照要求上报。

10.4 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后，责任单位应积极协助医疗机构救治病患，主动配合相关单位及时封存

导致或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其原料、工用具、设施设备和现场，配合开展调查处理。

10.5 食堂（餐厅）不得迟报、漏报、瞒报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信息。

11 满意度测评

11.1 食堂（餐厅）应组织专人每年开展不少于 1 次满意度测评，并对测评结果进行数据处理分析。

11.2 应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和调查实际情况编写测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测评范围、测评过程、测评结

论以及改进建议等。

11.3 满意度测评后，应对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制定纠正和预防措施，推动食堂（餐厅）服务质

量的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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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资料性）江苏省建设营养健康食堂（餐厅）申报材料

江苏省建设营养健康食堂（餐厅）申报表
单位名称

单位业态
自营
外包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食堂名称 食堂地址

项目经理 岗位证书 有 无

食育督导员 岗位证书 有 无

营养健康经理人 岗位证书 有 无

食堂（餐厅）

信息化管理员
岗位证书 有 无

食品安全管理员 岗位证书 有 无

营养健康管理师 岗位证书 有 无

营养配餐员 岗位证书 有 无

智能化应用 有 无 节能措施 有 无

单位概况

机构信用代码

食品流通许可证

食堂面积

就餐人数： 人 餐位数： 个

员工人数： 人 厨师： 人（持证上岗 人）

申请单位 法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单位

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委员会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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